赫山区关于加快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实施方案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支持现代农业、特色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根据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基础，以推动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健全我区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体系，强化规范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农村承包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村承包土地资源配置，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二、目标任务。建立健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机制及流转市场，进一步规范农村承包土地流转行为，探索创新农村承包土地流转政策扶持机制，解决农村承包土地细碎化问题，促进农村承包土地有序规范流转，促进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创建，促进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鼓励支持承包土地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水平。2022年，我区在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八字哨、兰溪、泉交河、笔架山、欧江岔、龙光桥、沧水铺等乡镇）积极开展耕地集中连片流转试点，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加强镇村两级鉴证签证，推进我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建设工作。每个乡镇选取1—2个村进行整体流转试点（大乡镇2个村，小乡镇1个村），探索积累经验，力争到2023年底，全区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地面积90%以上。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
　　（二）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违背承包农户意愿、不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三）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加强对流转合同履约情况的跟踪监管和对流转土地用途的跟踪监控，切实保护基本农田，有效遏制农地“非农化”。
四、工作措施
（一）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区、乡（镇）统一联网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和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实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积极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乡镇（街道）设立“乡镇（街道）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站”，村设立“村（社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做到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具体负责组织指导本辖区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法规宣传培训咨询等工作，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协调、信息收集审核发布等服务。
（二）积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在全面落实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要积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对个别要求保留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可实行土地互换，尽量使土地集中连片，促进规模经营的稳定发展。
（三）提倡实行委托流转方式。对农户自愿流转的土地，提倡采取委托流转的形式，即由农户出具委托书，委托村委进行转包或出租。
（四）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土地流转必须签订湖南省统一制定的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价格可引导以稻谷原粮计算。需要结算现金的，按当年国家粮食保护价结算当年应付土地流转金。
（五）坚持公开公平流转土地。对需要流转的土地，本着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招标的办法确定承包大户。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定期公布土地流转情况，包括需流转的土地储备数量，已经流转的土地数量及合同签订与履约情况。
（六)切实规范土地流转期限。土地流转的期限，不宜定得太长，可根据土地流转后经营内容的不同，一般以3至5年为宜，最长不得超过二轮承包期限规定的2027年。
（七）严格做到流转收益到户。农户委托村流转土地的收益，按投标确定的数额，必须足额到户。坚持流转收益一年一清，村要督促土地流入方每年在规定时间内缴清土地流转金，土地流转金统一解缴到村账乡（镇）代理中心各村专户，再通过“一卡通”直发到各农户，实行封闭管理。
五、奖励办法
[bookmark: _GoBack]    为鼓励乡（镇）、村两级积极引导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建立稳定的土地流转市场，三年内，对土地流转率达90%以上，且流转面积在4000亩以上的村一次性奖励5万元，3000-4000亩的村一次性奖励4万元，3000亩以下的村一次性奖励3万元；2023年底，对土地流转率稳定达到达90%的乡镇，给予5元/亩的奖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的土地，必须签订统一的流转合同，并到乡镇（街道）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站备案，备案的新型经营主体可优先享受各类扶持政策。
六、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园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土地流转列入重要议程，立足本地实际，研究制定政策措施，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积极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街道（园区）要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的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投身农业建设，发展规模经营的积极性，为全区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规模经营营造良好氛围。
（三）各乡镇、街道（园区）相关站所要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加强对土地流转实施项目、土地使用现状、田间配套工程建设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发现违规现象立即纠正或处理，确保农业用地使用途径不变，农田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四）严肃土地流转纪律，严格流转程序，对在土地流转工作中违反政策规定，暗箱操作，损害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不良后果的，区纪委监委部门将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各村要妥善处理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纠纷，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附：土地流转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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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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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江岔镇
	18
	98324
	2
	11
	6
	35
	10
	56

	泉交河镇
	12
	70370
	2
	17
	4
	35
	6
	50

	笔架山乡
	10
	63603
	2
	20
	4
	35
	4
	40

	八字哨镇
	6
	32465
	1
	17
	2
	35
	3
	50

	兰 溪 镇
	23
	100819
	2
	9
	8
	35
	13
	57

	沧水铺镇
	9
	32975
	1
	11
	3
	35
	5
	56

	衡龙桥镇
	12
	53420
	2
	17
	4
	35
	6
	50

	岳家桥镇
	12
	41950
	2
	17
	4
	35
	6
	50

	泥江口镇
	17
	50887
	2
	12
	6
	35
	9
	53

	新市渡镇
	7
	23347
	1
	14
	2
	35
	4
	57

	龙光桥街道
	17
	51948
	2
	12
	6
	35
	9
	53

	赫山街道
	5
	1723
	1
	20
	2
	35
	2
	40

	会龙山街道
	8
	14088
	1
	13
	3
	35
	4
	50

	龙岭工业集中区
	8
	5886
	1
	13
	3
	35
	4
	50

	衡龙新区
	3
	9245
	1
	33
	1
	33
	1
	33



